
智行理财网
虚拟货币交易涉税风险大吗

引言

虚拟货币出现的时间不长，但是其发展速度却异常迅猛，类型繁多，比如比特币、
莱特币、以太坊、瑞波币、波场币，等等。

早在2013年和2017年，中国人民银行等部门就发布《关于防范比特币风险的通知
》、《关于防范代币发行融资风险的公告》等要求，防范虚拟货币交易炒作风险。
本文通过检索涉及虚拟货币交易的刑事判例（以浙江地区为主），归纳裁判要旨，
以分析虚拟货币交易中可能涉嫌的刑事法律风险。

一、集资类犯罪

虚拟货币交易中涉及非法集资的行为通常包含两种模式。

第一种是通过首次代币发行（ICO）进行融资，与以盈利为目的、受证券监管机构
审批的企业IPO不同，企业行为有国界、有分红、有股权，能用现金流、资产实力
和盈利模式评估，而在区块链上发售ICO是社区行为，很难用现金流、资产实力和
盈利模式评估，无需证券监管机构审批。

行为人在获得投资人的投资款后，将投资款在虚拟货币交易网站兑换为虚拟货币，
再通过投资平台根据实时兑换率将比特币转为美元投入指定项目。

根据《关于防范代币发行融资风险的公告》，代币发行融资本质上是一种未经批准
非法公开融资的行为，要求自公告发布之日起，各类代币发行融资活动立即停止，
同时，已完成代币发行融资的组织和个人做出清退等安排。

第二种是行为人以在互联网上投资互联网某虚拟货币项目为由，承诺高额回报，非
法向不特定公众吸收投资款的行为。

第三种是行为人未经国家有关部门批准，在无实际兑付能力的情况下，擅自发行某
虚拟货币，通过线上线下宣传向社会公众虚假宣传该虚拟货币具有升值价值，诱骗
投资者购买虚拟货币，从而非法集资。 

有时，行为人为了短期内获得更多的推广和影响力，会鼓动投资人主动发展下线，
而上层投资人则可以从下层投资人投资虚拟货币中获得提成，形成层层返利的金字
塔结构，此时则有可能涉及组织、领导传销活动罪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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根据两高一部《关于办理组织领导传销活动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》第
6条规定，“以非法占有为目的，组织、领导传销活动，同时构成组织、领导传销
活动罪和集资诈骗罪的，依照处罚较重的规定定罪处罚”。

在传销犯罪活动中，只有处于金字塔顶端的参与者，才可能在主观上对传销活动的
所有运作模式、资金汇集方向等问题有准确和清晰的认识。

所以一旦集资人的行为发生了集资诈骗和传销犯罪的竞合，中下层的参与者，往往
无法对资金的主要流向有明确的认知，他们可能对集资平台的传销特征有相对清楚
地认识，但是无法准确知晓组织领导者的集资诈骗罪故意。

所以在该类案件中，一般仅仅会涉嫌集资诈骗的主要犯罪嫌疑人进行指控，对于其
他积极参会者一般仅仅以组织、领导传销活动罪进行指控。

以下是相关行为所涉嫌的罪名及法院判例：

（一）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

案例：慈溪市人民法院（2017）浙0282刑初1486号

案情简介：2015年7月至2016年10月期间，被告人毛某参加互联网上的虚拟数字
货币投资团队，未经批准，以在互联网上投资维卡币等虚拟数字货币项目为由，并
承诺高额回报，非法向陈某1、徐某、周某1、邹某1等人吸收“投资款”约人民币1
200余万元（以下币种均为人民币），共造成被害人损失约480万元。

法院认为：被告人毛某违反国家金融管理法规，伙同他人非法吸收公众存款，扰乱
金融秩序，数额巨大，其行为已构成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。

裁判结果：被告人毛某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，判处有期徒刑四年，并处罚金人民
币十万元。

（二）集资诈骗罪

案例：绍兴市柯桥区人民法院（2019）浙0603刑初467号

案情简介：被告人黄某、周某、任某、尤某清、肖某于2018年5月经共同商量决定
，以翼特电子商务公司名义，在未经国家有关部门批准，无实际兑付能力的情况下
，擅自制作EATK电子虚拟货币，通过网络宣传、线下召开新闻发布会等多种途径
向社会公众虚假宣传EATK电子虚拟货币具有升值、在“幸福家”网络平台消费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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用等前景，并采用部分回购虚拟货币的方式诱骗多名投资者购买，实际诈骗金额为
32.9万元。

法院认为：被告人黄某、周某、任某、尤某、肖某以非法占有为目的，违反国家金
融管理法律规定，在互联网上使用诈骗方法向社会公众吸收资金，其行为均已构成
集资诈骗罪，属共同犯罪。

关于辩护人提出的本案应定性为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意见。

经查，是否具有非法占有为目的，是区分集资诈骗罪与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关键
要件，对此可通过融资项目真实性、资金去向、归还能力等事实进行综合判断。

本案融资项目未经批准，不具有合法性；当时翼特电子商务公司已处于亏损状态，
各被告人也无经济实力保证项目正常运行及回购，部分回购款通过借新还旧来实现
，集资款无法返还，可以认定各被告人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，因此本案不宜定性为
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。不采纳辩护人的该辩护意见。

裁判结果：被告人黄某犯集资诈骗罪，判处有期徒刑五年三个月，并处罚金人民币
五万元；被告人周某犯集资诈骗罪，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六个月，并处罚金人民币三
万元；被告人任某犯集资诈骗罪，判处有期徒刑三年三个月，并处罚金人民币三万
元；被告人尤某犯集资诈骗罪，判处有期徒刑五年，并处罚金人民币五万元；被告
人肖某犯集资诈骗罪，判处有期徒刑三年二个月，并处罚金人民币三万元。

（三）组织、领导传销活动罪

案例：义乌市人民法院（2017）浙0782刑初2897号

案情简介：2016年3月份，被告人陈某某、吕某某、朱某、张某等人，经共谋成立
圣币公司，推出“圣币”业务，由被告人陈某某任董事长，被告人郭某某担任公司
法定代表人并与被告人吕某某负责财务对接，被告人张某、倪某某等六人担任六个
业务部门的部长，同时成立教育部，由被告人吴某、翟某某作为讲师向不特定投资
人宣传推广“圣币”。

此后，对外宣称其“圣币”为“国家唯一承认的虚拟货币，增值空间很大”，以投
资“圣币”可以获得高额回报为诱饵，吸引不特定社会公众投资“圣币”。

六个团队部长则通过星级模式（一星奖奖金比10%、二星奖奖金比15%、三星奖奖
金比20%，以此类推，直至成为三钻奖奖金比70%，共十三个层级）招收会员进行
投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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被告人陈某某、章某某等人约定，被告人章某某、郭某某夫妇从营业额中收取12.5
%回报；被告人陈某某、吕某某、朱某某从中收取20%回报；6%由六个部长每人收
取；49%由部长返利给部长以下级别的人员，以获得更多的人员来投资“圣币”；
9%由所在团队的部长获取；3.5%作为报单费用，用于差旅支出。截至2016年7月1
5日，共注册会员账号4000余个，吸收投资金额6808.9万元（人民币下同）。

其中，被告人陈某某、吕某某、朱某某等人共分得1269.72万元，被告人章某某、
郭某某夫妇分得973.55万元，剩余由各部部长及所发展的会员所得。

裁判结果：被告人陈某某犯集资诈骗罪，判处有期徒刑十三年，并处罚金人民币三
十万元；被告人吕某某犯集资诈骗罪，判处有期徒刑十一年，并处罚金人民币三十
万元；被告人章某某犯集资诈骗罪，判处有期徒刑十年，并处罚金人民币二十万元.
.....

被告人张某犯组织、领导传销活动罪，判处有期徒刑五年零三个月，并处罚金人民
币十万元；被告人倪某某犯组织、领导传销活动罪，判处有期徒刑二年零六个月，
并处罚金人民币三万元。

二、洗钱类犯罪

洗钱类犯罪主要包括《刑法》第一百九十一条项下的洗钱罪及第三百一十二条项下
的掩饰、隐瞒犯罪所得、犯罪所得收益罪。

两罪区别在于，洗钱罪仅限于掩饰、隐瞒毒品犯罪、黑社会性质的组织犯罪、恐怖
活动犯罪、走私犯罪、贪污贿赂犯罪、破坏金融管理秩序犯罪、金融诈骗犯罪等上
游犯罪的所得及收益，而掩饰、隐瞒犯罪所得、犯罪所得收益罪则为除上述罪名之
外犯罪所得进行掩饰、隐瞒。

由于虚拟货币通常是点对点匿名交易，具有便捷、隐蔽性好、缺乏监管的虚拟货币
，很容易沦为不法分子洗钱或掩饰、隐瞒犯罪所得、犯罪所得收益工具。

2021年3月1日生效的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（十一）》将“自洗钱”行为
纳入洗钱罪范畴，故利用虚拟货币洗钱犯罪分为两种模式：一是犯罪分子自己利用
虚拟货币的本身特性独自进行洗钱犯罪，二是有第三方共同参与进行虚拟货币洗钱
犯罪，这里的第三方包括虚拟货币注册用户、虚拟货币管理者、虚拟货币交易平台
、场外交易经纪人等。

（一）洗钱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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案例：杭州市富阳区人民法院（2019）浙0111刑初438号

案情简介：被告人刘某1明知其堂兄刘某2一笔款项系贪污所得，仍提供户名为林某
1的银行账号给刘某2将犯罪所得进行转移，从中收取手续费。

后被告人刘某1通过在OKEX平台上进行虚拟货币交易，将林某1的银行卡收到的45
万元兑换成人民币，进行套现取现。2019年12月24日，被告人刘某1安排被告人蒙
某派人将45万元送给刘某2，被告人蒙某从中获得好处费1000元。被告人刘某1为
刘某2转移犯罪所得获利17万元。

裁判结果：被告人刘某1犯洗钱罪，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六个月，并处罚金二万元。

（二）掩饰隐瞒犯罪所得、收益罪

案例：霍城垦区人民法院（2020）兵0401刑初18号

案情简介：2019年6月至7月间，被告人李某、宋某经原某（另案处理）传授如何
操作使用6Ｘ数字货币交易平台洗钱获利，并明知6Ｘ数字货币交易平台内的资金来
源不合法，为了获利，被告人李某伙同贾鹏注册平台账户，带领刘某1、贾某、史
某（另案处理），购买平台内虚拟货币，以人民币1：1的比例买入虚拟货币，再将
虚拟货币以1：1的比例卖出，后用ＰＯＳ机将卖虚拟借币的钱款套现洗白再次购买
虚拟货币，通过如此操作赚取千分之四的利润。

2019年9月22日至10月21日期间，被害人王某1，被陌生微信好友以虚构投资理财
的手段陷入错误认识，投资名为“皇玛金融”的ＡＰＰ,被诈骗510622.75元。被告
人李某、贾某持有王某3、李某、刘某1、刘某2的银行卡通过操作6Ｘ平台掩饰、隐
瞒犯罪所得涉王某1案132550元。

被告人宋某、王某通过操作6Ｘ平台洗钱获利。被告人宋某、王某持有路某、王某2
的银行卡通过操作6Ｘ平台掩饰、隐瞒犯罪所得涉王某1案50000元。

裁判结果：被告人李某犯掩饰、隐瞒犯罪所得罪，判处有期徒刑一年二个月，并处
罚金人民币30000元。被告人贾某犯掩饰、隐瞒犯罪所得罪，判处有期徒刑一年，
并处罚金人民币25000元。

结语

虚拟货币价格经常大幅变动，容易陷入炒作风险，其本身的特质使得其容易成为集
资诈骗犯、传销犯等为公众洗脑的噱头，亦或者是不法分子洗钱的工具，无论是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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资者还是企业家都应清楚地认识虚拟货币背后的法律风险，尤其警惕相关的刑事责
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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